苏州市高层次人才享受
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有关各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进一步优化招才引智软环境建设，支持高层次人才解决住房问题，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苏委发〔2016〕28号）等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称公积金中心）负责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的制定，各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下称公积金分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是指苏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市人才办）认定的，公积金中心纳入《享受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高层次人才目录》（下称《目录》）管理的对象。原则上，同时享受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和财政安家补贴的方可纳入。 
第四条  公积金中心根据市人才办提供的纳入《目录》的高层次人才相关信息及时调整《目录》。未纳入《目录》的不享受支持政策。
第五条  高层次人才享受的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包括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
 
第二章  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
第一节  缴存
第六条  用人单位可按高层次人才的实际工资总额作为缴存基数；年度基数调整时，应提供上一年度个人纳税证明作为调整依据。
第七条  高层次人才受聘时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根据国家规定延迟退休的，可以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根据国家规定延迟退休继续工作的，缴存期限可以延长至解除劳动关系或办理退休手续为止。国家对高层次人才退休年龄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高层次人才受聘时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不再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八条  具有外国国籍及港澳台高层次人才可以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二节  提取
第九条  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在苏州大市范围内购房贷款的，在还贷期间可通过委托提取方式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不具备委托提取条件的，可每年两次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所提金额不得超过上期或累计归还住房贷款本金与利息之和。
购房不贷款的，自购房之日起三年内也可每年两次提取住房公积金余额，所提金额不得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总额。
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购建住房、归还各类住房贷款提取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需留存一个月的缴存额（不含新职工补贴）。
同一本户口簿的直系亲属可共同享受上述提取政策，本处所称同一本户口簿的直系亲属是指高层次人才的父母及子女（含配偶）。
第十条  高层次人才及配偶在工作所在地无自有住房，需租赁商品住房自住的，可每年两次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所提金额不得超过实际支付的房租总额。
高层次人才按规定领取租房补贴的，计算提取金额时应将租房补贴金额扣除。
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租赁住房提取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需留存一个月的缴存额（不含新职工补贴）。
第十一条  高层次人才在离开本市时，可按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转移或出国定居等销户提取手续。
 
第三节  贷款
第十二条  申请贷款时，高层次人才本人应作为借款人，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为共同借款人。
第十三条  高层次人才及其共同借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下列规定计算贷款金额。
（一）根据高层次人才及其共同借款人有两人（含）以上共同参与计算可贷额度或仅高层人才本人参与计算可贷额度的不同情形，按月公积金缴存额（还款能力）或按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倍数两种方法之一计算可贷额度。
（二）计算公式
按月公积金缴存额（还款能力）计算可贷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借款申请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35%（规定比例）×12（月）×贷款年限（年）;
按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倍数计算可贷额度的，计算公式为：借款申请人个人账户余额*10（倍），同时月还款额不超过借款申请人与参与计算可贷额度共同借款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之和的50%。
（三）参与额度计算的共同借款人同为高层次人才的，应选择与借款人相同的计算方法；参与额度计算的共同借款人非高层次人才的，按《苏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细则》（下称《贷款细则》）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可贷额度。
（四）高层次人才公积金贷款，按借款人和参与额度计算的共同借款人身份的不同，分别计算可贷额度后合计相加，再与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两种情形在首次办理公积金贷款时的最高限额与本办法及《目录》规定的可放宽的最高倍数之积相比，取低值。
高层次人才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金额分别不得超过《贷款细则》规定的两种情形最高限额乘以本办法及《目录》规定的可放宽的最高倍数。
第十四条  高层次人才及其共同借款人申请公积金贷款的，除可贷额度外，还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首付款比例、公积金贷款利率按首次办理公积金贷款相关政策执行。
（二）公积金贷款期限不超过高层次人才法定退休年龄。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个人信用良好，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苏州相关部门建立的征信（信用）系统内无不良记录。
（四）贷款金额分别不得超过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两种情形最高限额的四倍。
第十五条  高层次人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前应根据高层次人才的类型连续缴存满《目录》载明的月数。
第十六条  高层次人才及其共同借款人在评定所在地购房且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享受一次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
高层次人才因工作原因造成评定所在地与工作所在地不一致，需在工作所在地购房且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享受一次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用人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
第十七条  高层次人才及其共同借款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次数不得超过我市规定的贷款次数。
高层次人才在获评前已经达到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次数的，不再受理其贷款申请。
第十八条  高层次人才及其共同借款人出现下列情形，不再享受高层次人才贷款支持政策，按实际办理公积金贷款次数的相关政策执行。
（一）在我市规定的贷款次数内，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二）在评定所在地有自有住房的；
（三）评定所在地与工作所在地不一致，在工作所在地有自有住房的。
第十九条  高层次人才及其共同借款人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其他条件应符合《贷款细则》的规定。
 
第三章  服务
第二十条  公积金中心每年安排一定比例资金专项用于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
第二十一条  公积金中心会同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优质服务，开设高层次人才电话服务专线；通过短信、电话、信函等方式告知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
第二十二条  高层次人才缴存、提取业务在缴存地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办理，贷款业务在购房所在地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办理。
各公积金分中心应建立高层次人才绿色服务通道，设置服务专柜，实行全程优质服务，提供服务指南和服务卡,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
第二十三条  各公积金分中心通过公积金信息系统、网上查询、纸质证明等方式确认高层次人才身份，办理各项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业务，按申请之日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实行贷款轮候放款。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五条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或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在制定有关高层次人才文件时，需会同当地公积金分中心针对《目录》提出调整意见，报公积金中心批准。高层次人才文件与调整后的《目录》同时施行。
由当地评定同时享受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与财政安家补贴的高层次人才，可享受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的内容与幅度由当地人才办会同公积金分中心在规定的范围内商定，但贷款可贷额度最高可放宽到最高限额的1.5倍。如需要比照或上浮倍数的，需报公积金中心批准，其他政策待遇不得超出本办法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高层次人才所属类型调整出《目录》的，自《目录》调整文件发布执行之日起不再享受各项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其中高层次人才公积金贷款已经审批通过尚未放款的，不受影响。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高层次人才以欺骗手段违法提取本人或他人账户公积金余额、以欺骗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公积金中心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可给予罚款等行政处罚，责令退回违法所提、所贷款额，逾期不履行的，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给予失信惩戒，取消一定年限的提取、贷款资格，将个人失信信息上报市信用中心公共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构成严重失信的，按规定通过公积金中心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布；
（三）将个人失信信息通报高层次人才评定部门。
第二十八条  高层次人才在获评前后出现下列情形的，取消享受各项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
（一）以欺骗手段违法提取本人或他人账户公积金余额、以欺骗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被中心发现并予以处理的。
（二）被中心予以较重失信以上失信惩戒的；
（三）获评后又被评定机构取消各类高层次人才称号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评定所在地、工作所在地是指苏州市区（姑苏、虎丘、吴中、相城、工业园区、吴江区）、张家港市、常熟市、昆山市、太仓市。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7月1日起执行。
